


1 ，必须先申请市总工会大病救助

且通过后 ，再申请市教育工会大病

帮扶 ，大病救助与大病帮扶医药费

起止日期一致。

2 ，申请大病帮扶时需提供大病救助申请且通过的页面证明 ，天津教工智慧工作平台使用前已申报的

大病救助 ，可联系市教育工会获取页面截图证明；后期在智慧工作平台上申报的大病救助 ，可自动

获取。



A-B=C

依据C填写F

B+D+E+F≤14万 ，且≤A*80%

A B C
D E F



B+D+E+F≤14万 ，且≤A*80%

16万元*80%=12.8万元

F=12.8-1-5-3=3.8万元

申请的帮扶金额为3.8万元

16 1 15
5 3 F

≤



B+D+E+F≤14万 ，且≤A*80%

18万元*80%=14.4万元

F=14-1-5-3=5万元

申请的帮扶金额为5万元

18 1 17
5 3 F



申请前需先公示

申请时需提交公示证明材料



大病帮扶

教职工个人：申报

登录方式如下:
1. 电脑端: http://8.130.179.61:8088/
2. 手机端: 关注“天津教工"微信公众号，点击“工作平台”
☆“用户名”为“个人手机号码”、初始密码为123456 ----“会员服务”----“大病帮扶”
★手机端仅适用于工会会员个人申报，且仅支持材料以图片格式(IPG/JPEG/PNG)上传



市教育工会 （高校、院所工会） （ 二级工会） 教职工会员

申
报

初
审

复
审

汇
总
上
报

1

点击【会员服务】——【大病帮扶】——【申报批次】

2

——【我要申报】——【添加】

大病帮扶 ：会员个人
上一级工会 申报单位工会



大病帮扶 ：会员个人

3
【填写会员信息】

市教育工会 （高校、院所工会） （ 二级工会） 教职工会员

大病救助起止日期、 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、 市总工会救助金额需与上传
的证明材料上一致

4
【填写已申请且通过的市总工会大病救助相关信息】
后续通过本平台申报大病救助的 ，点击【我的大病救助】可获取大病救助相关信息 ，平台
使用前申报大病救助的 ，需手动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证明 ，填写金额时注意单位为元

上一级工会 申报单位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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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教育工会 （高校、院所工会） （ 二级工会） 教职工会员

5 【上传证明材料】

平台使用前申报大病救助的 ，已审批通过的会员大病救助申请书页面截图可联系市教育工会获取 ，示例如上图 ，所有材料上传完成后 ，点击【暂存】—【下一步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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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病帮扶 ：会员个人
上一级工会 申报单位工会



大病帮扶 ：会员个人

7
【检查内容是否正确无误】

市教育工会 （高校、院所工会） （ 二级工会） 教职工会员

8
【点击提交完成申报】

上一级工会 申报单位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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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教育工会 （高校、院所工会） （ 二级工会） 教职工会员
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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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 【确定】 ，成功提交审批 ，上一级工会申报完成

大病帮扶 ：高校、院所工会
上一级工会 申报单位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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